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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德宏州教育体育局

德宏州财政局
德民宗发〔2021〕34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转发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财政厅 做好2021年特有

民族本科及大中专班招生工作的通知
各县市民族宗教局、教育体育局、财政局、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、德宏师专附属天成中学、黄冈启明综合高中：

为贯彻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6〕100号）“各部门继续协同做好我省特有民族本科班及大中专班招生工作，确保人口较少民族和‘直过民族’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水平大学学习”的要求，现将《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做好2021年特有民族本科及大中专班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民宗发〔2021〕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

附件: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做好2021年特有民族本科及大中专班招生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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